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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二）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公司日常业务开展的需要，2017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董事阎涛先生购买车辆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公司向董事阎涛先生购买其本人持有的汽车一辆。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本次

关联交易已征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无需获得公司

股东大会批准，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阎涛，男，现任本公司董事。居住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身份证号：

41010519690116****。经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

阎涛先生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董事阎涛先生为公司关联自然人，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日常业务开展的需要，同意公司向董事阎涛先生购买其持有的汽

车一辆。汽车型号为黑色奥迪A8，交易价格为人民币肆拾万元整（￥400,000.00）。 

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

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情况。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二手车市场评估人员现场评估，并结合该车辆型号在二手车市场的交易

均价作为本次交易定价依据。  

五、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名称：《二手车转让协议书》 

2、签订日期：2017年 4月 20日 

3、甲方：阎涛（详情见本公告“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乙方：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交易金额及支付方式：乙方向甲方一次性支付人民币肆拾万元整（人民

币 400,000元） 



5、甲方向乙方转让车辆，该车所有权归乙方，乙方有使用、出售、转让及

报废等权利。如乙方延迟支付购车款，甲方转让车辆时间相应顺延。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未涉及同业竞争事项，未涉及其他安排。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目的是为保证公司日常经营用车需要，不会对公司的经营

管理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 2017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董事阎涛先生累计已发生

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0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审查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及《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我们作为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拟

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的有关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认真

审阅，并发表如下事前审核意见：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和投资者负责的工作原则，我们对拟审议的

关联交易事项相关资料进行了审阅，并就有关情况向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询证。

公司本次向公司董事购买车辆暨关联交易事项，是按照市场方式操作，价格合理

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和投资者利益。我们同意将此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议案进行了认真审阅，并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 

本次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公允合理，能够解决本公司的日常经营用车需求，

有利于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符合现阶段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

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合法利益或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

情形。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此次关联交易事项决议审议过程程序合法，依据充分，

交易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十、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审核意见、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3、双方签订的《二手车转让协议书》。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